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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判死 学者律师致信最高院求情
该案二审判决半个月演变成法治事件；新华社发文称案件法律裁定和社会舆论罕见背离

“选择极刑应慎之又慎”

本报讯 浙江东阳本
色集团董事长吴英因集资
诈骗二审被判死刑后，引发
广泛关注，网民们对社会公
平、死刑改革、民间资本出
路、金融垄断等一系列问题
展开讨论，一个普通案件迅
速演变为一起法治事件。

曾为中国最年轻女富豪

1981年出生于浙江东阳
农村家庭的吴英，2003年8月
用 2 万元开办美容院起家，
2006年4月成立本色商贸有
限公司，后注资人民币 5000
万元成立本色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下属包括洗衣业、连锁
酒店等在内的七家企业。

媒 体 对 这 位“ 亿 万 富
姐”神乎其神的报道让其一夜
成名，义乌、东阳等地民间资
金争先恐后流入本色集团，远
在温州的银行也抢着为其贷
款。这一年，吴英登上福布
斯富豪榜，排名第六，成为
中国最年轻的女富豪。

“亿万富姐”被处极刑

本色集团成立前，吴英
已负债 1400多万元，此后半
年时间内吴英注册了众多
公司，成立后大都未实际经
营或亏损经营。按金华市
中院一审判决、浙江省高院
二审裁定，吴英采用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虚假宣传等
方法，营造具有雄厚经济实
力的假象，非法集资 7.7 亿
元，至案发尚有 3.8 亿元无
法归还。“鉴于被告人集资
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
和人民利益造成了特别重
大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
重，应依法予以严惩。为保
护公民的财产不受非法侵
犯，维护国家正常的金融管
理秩序，依法判处死刑。”

“吴英行为不属民间借贷”

法院审理认为，吴英的
行 为 不 属 于 民 间 借 贷 范
畴。《判决书》认为，虽公诉机
关指控的被害人仅有林卫平
等十一人，但根据现有证据，
足以证实吴英是通过虚假
宣传、支付高额利息，误导
社会公众通过林卫平等十
一人把钱投给她自己。“从
公开的材料看，集资诈骗的
罪名是成立的。”接受记者
采访的法学专家表示。

网友投票：吴英罪不致死

1月18日浙江省高院二
审以集资诈骗罪裁定死刑
后，短短半个月间，该案已
经演变成一起法治事件，一
个名叫“吴英案舆论汇总”
的微博，每日高密度更新相
关评论；北大、清华、浙江大
学等高校学者和一些知名
律师致信最高院为其求情；
有的网站开设的“吴英该不
该死”投票显示，绝大部分
投票者认为吴英罪不致死。

法 学 专 家 认 为 ，在
《刑法》中，当被害人有
重大过错的时候，一般
应 该 给 予 被 告 减 轻 或
者 从 轻 处 理 。 在 吴 英
案 中 ，11 名 借 钱 给 吴
英 的 被 害 人 实 际 上 是
职业高利贷放贷者，案
发后均以“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被司法机关
判刑，其中仅林卫平一
人，就先后借给吴英 4.7
亿元。

“吴英案中，被害人
存在重大过错，与其他
诈 骗 案 的 对 象 可 能 是
一 些 社 会 底 层 人 士 不
同，吴英案中的被害人
员 很 多 是 公 务 人 员 或
者 是 长 期 从 事 民 间 融
资的准专业人士，这些
被 害 人 具 有 一 定 的 判
断 能 力，但仍在求高回
报的投机心理下参与集
资，他们的过错性得到
极 大 强 化 。”浙 江 大 学
光华法学院刑法研究所
所 长 高 艳 东 说 ，“ 这 个
案件确实是非理性的经
营者和不理智的投资者
促成的，但是在这两种
不理智之间，刑法应当
保 持 最 大 的 理 性 和 冷
静，在选择极刑的时候
应当慎之又慎，考虑到
吴英的道德谴责性，又
考 虑 到 被 害 人 的 过 错
性，更考虑到被害人本
身的投机性。”

专家说法

案件被害人
存重大过错

■ 吴英案进程表

●2012年1月 吴英
案二审判决维持死刑
判决

●2011年4月 吴
英二审当庭承认非法
吸收存款罪

●2010年4月 吴
英狱中手书资金流向
单并举报两官员

● 2009 年 12 月
底 吴英上诉称不是集
资诈骗求改判

● 2009 年 12 月
吴英因集资诈骗一审
被判死刑

●2007年7月 吴
英被诉两宗罪

●2007年3月 吴
英被批准逮捕

●2007年2月 涉
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吴英被刑拘

据公开资料整理

一起案件的法
律裁定和社会舆
论如此背离，实属
罕见。新华社中
国网事新媒体创
意策划中心独家
专访了八位长期
关注此案的法学
家、社会学家、经
济 学 家 和 企 业
家。专家学者用
历史的眼光，辩证
的观点，从司法导
向、死刑改革、以
人为本的理念等
多 个 角 度 ，纵 论

“吴英案”背后法
治、金融和经济领
域的制度纠结。

牛太升、钱水
土、李有星等法学
专家、经济学家认
为，对“吴英案”议
论的理性民意集
中体现在对现行
法律制度、金融制
度改革和社会公
平的期盼。

接受采访的专家普遍认
为，我们身处一个市场经济
仍有待发育完善的特定历
史时期，一个民间金融功
罪交集的时代，一个经济
快速发展推动的对资本的
渴求和现行资金供给体制
之间的冲突已尖锐化和公
开化的时期。这是吴英案成
为法治事件的经济背景。

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两
个市场的长期并存是不争的

事实。浙江省政协常委、浙
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院长钱
水土说，金融业总体上来说
还是个相对垄断性、高度管
制行业，金融市场还没有完
全开放，利率还没有完全市
场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
融资从正规的渠道没法满足，
肯定要寻找其他渠道。

浙江省2011年底对2835
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在“贵
企业从银行贷款曾经遭遇”选

项中，15%被拒绝贷款或贷款
额度被压缩，13%被要求拉存
款，民企从银行贷款难度较
大。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许
多企业从正规渠道不能以市场
价格借到钱，另一方面是地下
金融市场极度活跃但也极度危
险。专家们认为，企业对资本
的渴求和现有资金供给体制的
矛盾已成为当前经济领域主
要矛盾之一，把吴英判死刑，
似乎难以有助于矛盾解决。

经济背景 正规渠道没法满足民企融资

法律规定的合法民间借
贷与非法集资类的犯罪，界
限十分模糊，需要进一步厘
清。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
授、博导胡铭说：“比如说是否
将借来的钱用于挥霍，是法律
规定的罪与非罪的界限，但几
乎在所有的民间借贷案件背
后都有这样那样挥霍的身影，

在温州或者浙江其他一些地
方，高息借贷后，相关资金用
于包装、摆阔等与经营策略常
常有一定关系。”

李有星等法学家建议，
要创设一个民间融资的安全
港制度，让法律明确告知在
什么情况下的民间借贷是合
法的，越过这个界限就是违

法的，便于公众自我判断。
同时建立小额融资的刑事豁
免制度，对小额的民间融资
只追究欠债还钱的民事责
任，不追究刑责。进一步改
革和完善金融体制，破除金
融市场的垄断性，建立多元
化的资金供给体系，出台民
间融资管理的综合措施。

金融制度 民间金融默许运行出事严制裁
“我们身处一个民间金

融急速膨胀，而监管追赶不
及的时代。这是吴英案成为
法治事件的制度背景。”浙江
省金融法学会会长、浙江大
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李有星说，
我国目前对正规金融行业实
行“一行三会”、“分业经营、
分业监管”的专业监管体
制。但对于民间融资，目前
相关法律对民间融资的管理

主体都没有明确规定，更没
有针对民间融资而设立的系
统而完善的监管体系。“当民
间金融正常运行时，相关部门
默许它存在；当出现问题时又
严厉制裁。”李有星说，“企业亏
损或者资金链紧张是常事，金
融体系是否该提供保障？”

据了解，在正常年份，民
间借贷一般维持在15%-25%
的年利率，银根缩紧的情况

下，则高达 60%甚至更多，而
这也是资金链断裂、非法集
资案件爆发的前兆。

根据《浙江省非金融机
构借贷报告》，2008年－2011
年 3 月，金华市法院接受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 51 件，
集资诈骗罪案件数为 14 件；
其中 2009 年情况最为严重，
全市涉案7件8人，其中上千
万规模案件4件5人。

专家建议 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需厘清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
据新华社“中国网事”

在法庭上的吴英。2009年4月16日，吴英案在浙江省金华市中院开庭审理。 资料图片


